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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赣市府办发〔2024〕14号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修订赣州市引客入赣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增强旅行社“引客入赣”积极性，持续做旺人气、

做热市场，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修订后的《赣州市引客入赣奖励

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原《关于印

发赣州市引客入赣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赣市府办发〔2023〕

8号）文件不再执行。

2024年 6月 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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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引客入赣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三大战略、八大行

动”的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拼发展，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用实招硬招做好引客入赣工作，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做热做旺赣

州旅游、红培研学市场，特制订《赣州市引客入赣奖励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办法》所称引客入赣指为拓宽境内外旅游、红培研

学客源市场，引导有资质的旅行社、红培研学机构（基地）等，

组织市外游客（学员）来赣州旅游、红培研学。《办法》所称奖

励资金由市级财政统筹解决。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

关规定，遵循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强化

监督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从 2024年 7月 1日起，试行至 2024年 12月

31日。市财政将经费拨付至惠企政策兑现平台，通过平台兑付给

符合奖励条件的旅行社、红培研学机构（基地）。

第四条 本办法认定的境外游客（学员）为港澳台同胞或国外

游客（学员），团队中持有境外护照人数占该团队的 90%及以上，

即认定为境外游客（学员）团。

第五条 申请引客入赣奖励的旅行社、红培研学机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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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以下资格：

（一）依法依规设立；

（二）具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资质的旅游企业或具有合法

经营资质的市内外国有或民营红培研学机构（基地）；

（三）当年未受到县以上文化和旅游部门行政处罚或受到红

保中心、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单位负面通报，无一般以上旅游安全

责任事故。

第二章 旅游团队奖励条件和标准

第六条 奖励条件

引客入赣旅游团队需在赣州住宿不少于 1晚（含），入住星

级旅游饭店、绿色饭店或办证民宿，参观游览不少于 2个（含）A

级旅游景区（赣州方特东方欲晓主题公园、红色剧目《长征第一

渡》《长征组歌》《浴血瑞京》参照 A级旅游景区纳入奖补范围）。

第七条 奖励标准

（一）小团队奖励

1.基本团。组织市外游客团，且单团人数不少于 20人（含）

的，每人次奖励 30元。同等情况下，组织境外游客团，每人次奖

励 60元。

2.精品团。在基本团基础上，行程路线中包含国家 5A级旅游

景区（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安远三百山景区）、国家级旅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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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区（大余丫山景区）、全国首座红色文化高科技主题公园（赣

州方特东方欲晓主题公园）景点之一的，每人次奖励 50元。同等

情况下，组织境外游客团，每人次奖励 100元。

3.每增加 1晚住宿每人次增加奖励 50元。如乘高铁往返每人

次增加奖励 20元。

（二）大型团队奖励

1.普通列车团。一次性组织 299人（含）以上的专列（包列）

团队，每人次奖励 125元。如为境外游客团，每人次奖励 200元。

2.高铁团。一次性组织 100人（含）以上的高铁游团队，每

人次奖励 125元。如为境外游客团，每人次奖励 200元。

3.航空团。一次性组织 25人（含）以上通过赣州市内机场航

班往返，每人次奖励 150元。如为境外游客团，每人次奖励 300元。

4.自驾团。一次性组织自驾游团队 15辆(含)以上且游客人数

在 50人(含)以上，每人次奖励 100元。

5.每增加 1晚住宿每人次增加奖励 50元。

（三）地接奖励。在赣州市注册并依法纳税的旅行社累计接

待引客入赣旅游团队 2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5万元，

达到 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7.5万元；累计接待境外

引客入赣旅游团队达到 2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4万元，

达到 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5万元。同一家旅行社

最多申报 4次。

（四）突出贡献奖励。累计组织引客入赣旅游团队5000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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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8万元；达到 10000人（含）以上的，一次

性奖励 18万元；达到 20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40万

元；累计组织境外引客入赣旅游团队 3000人（含）以上的，一次

性奖励 10万元，达到 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万元。

同一家旅行社最多申报 4次。

（五）注意事项。旅游小团队奖励和大型团队奖励不重复享

受，地接奖励与突出贡献奖励不重复享受。

第三章 红培研学团队奖励条件和标准

第八条 奖励条件

（一）引客入赣红培研学团队单团人数需不少于 30人（含）。

（二）引客入赣红培研学团队需参观学习不少于 3个（含）

市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或中小学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并组织开展不少于 3次（含）现场教学。

第九条 奖励标准

（一）招学引学奖励

1.引进市外红培团队，基本团需在赣州住宿不少于 2晚（含），

每人次奖励 50元，如为境外学员团，每人次奖励 100元。一次性

组织 299人（含）以上的专列（包列）团队，每人次奖励 125元，

如为境外学员团，每人次奖励 200元。同等情况下，每增加住宿 1

晚，每人次增加奖励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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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进市外红色研学团队，基本团需在赣州住宿不少于 2晚

（含），每人次奖励 25元，如为境外学员团，每人次奖励 50元。

一次性组织 299人（含）以上的专列（包列）团队，每人次奖励

60元，如为境外学员团，每人次奖励 100元。每入住星级旅游饭

店、绿色饭店或办证民宿 1晚的，每人次增加奖励 30元。同等情

况下，每增加住宿 1晚，每人次增加奖励 20元。

3.引进市外红培或红色研学团队，精品团需在赣州住宿 1晚，

且在赣州红培中心、于都长征大剧院、《长征组歌》演出点（中

心城区、兴国）等现场教学点至少选择 1处观演学习。奖励标准

与基本团一致。

4.引进市外红培或红色研学团队，基本团参观学习地点中包

含赣州红培中心、于都长征大剧院或《长征组歌》演出点（中心

城区、兴国）等现场教学点的，在原有基本团奖励基础上，每人

次增加奖励 50元。

（二）地接奖励。在赣州市注册并依法纳税的红培研学机构

（基地）或旅行社累计接待引客入赣红培团队 1000人（含）、红

色研学团队 2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5万元，分别达

到 3000人（含）、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7.5万元；

累计接待境外引客入赣红培团队 1000人（含）、红色研学团队 2000

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4万元，分别达到 3000人（含）、

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5万元。同一家红培研学机构

（基地）或旅行社最多申报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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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贡献奖励。累计组织引客入赣红培团队 3000人

（含）、红色研学团队 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8万元；

分别达到 6000人（含）、10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8

万元；分别达到 10000人（含）、20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

奖励 40万元；累计组织境外红培团队 1000人（含）、红色研学

团队 3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0万元，分别达到 3000

人（含）、5000人（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万元。同一家红

培研学机构（基地）或旅行社最多申报 2次。

（四）注意事项。地接奖励与突出贡献奖励不重复享受。

第四章 申报、审批及发放程序

第十条 材料申报。符合奖励条件的旅行社、红培研学机构（基

地）在活动完成后，通过惠企政策兑现平台申报，填写《引客入

赣奖励资金申请表》（附后）及申报材料。如均符合旅游团队、

红培研学团队申报条件，则自主选择申报类别，不可重复享受。

第十一条 审批发放。市文广旅局、市红保中心分别对上传平

台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即时兑现。

第五章 监督评价和绩效管理

第十二条 申请引客入赣的旅行社、红培研学机构（基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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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的申报材料负责，主动接受文旅、红保、财政等部门对申

报材料、奖励资金等相关情况的审查核实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市文广旅局、市红保中心负责申报材料的审核工

作，对弄虚作假、伪造材料或确有违法、服务质量问题引起消费

者投诉，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取消其两年的申报奖励资格，追

缴奖励资金，并向社会公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文广旅局、市红保中心分别负责引客入赣旅游团队、红培研学

团队奖励资金的管理使用，确保奖励资金及时发放，做好项目资

金全过程绩效管理，并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文广旅局、市红保中心负责解释。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4年6月27日印发


